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恢复协议
甲方：高新区市政环卫处
乙方：
一、乙方因                     占用、挖掘高新区            （路面、人行道)       ㎡，经双方现场勘查认可，为保证城市道路使用功能正常运行，根据乙方的实际情况，经甲方同意乙方挖掘，占用、挖掘时间为    日，乙方要严格按照甲方核准的恢复方案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应注意以下事项：
    1.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料应及时清运，不得影响车辆通行和市容环境。
2.施工期间乙方负责设置安全标志及围挡，夜间需设警示灯，因施工发生的
  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
3.施工期间乙方应保护好市政设施和地下其它各类社会管线、设施不受损   

  害，如有损害，乙方负责照价赔偿并负责恢复达到其使用功能。
二、工程的保质期为三年，三年内若发生由于本次占道挖掘引起的塌陷破损等影响道路使用的情况，乙方应及时负责修复。
三、甲方负责恢复工程的质量监督，如乙方不能按规定时间恢复或拒不恢复的，甲方将依据《淄博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处理。
四、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处理。
五、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六、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